关于《方城县人民政府关于方城县招商引资政策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》
决策草案的说明

为深入贯彻省、市关于规范招商引资行为的决策部署，维护政策体系的统一性、权威性与时效性，持续优化我县法治化、市场化营商环境，依据《河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》及《关于进一步落实规范招商引资行为有关政策的通知》（豫发改体改〔2025〕640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拟对现行招商引资领域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专项清理，形成《方城县人民政府关于方城县招商引资政策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。现将相关决策草案说明如下：
一、决策的必要性与依据
（一）落实上级决策部署的迫切要求。近期，省委、省政府对规范招商引资行为、构建全省“一盘棋”招商新格局作出了明确部署（豫发改体改〔2025〕640号）。本次专项清理是我县主动对标、坚决落实上级最新政策精神的具体行动，旨在通过系统性“体检”与“瘦身”，确保我县各项招商引资政策与省、市要求同频共振，消除政策执行的“中梗阻”和“地方误差”。
（二）破解发展瓶颈、激发市场活力的内在需要。当前，我县部分招商引资政策文件制定时间较早，存在政策间不协调、个别措施与新发展理念及公平竞争原则不完全适应等问题。这不仅可能影响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，也制约了招商引资工作向高质量、精准化转型。通过专项清理，及时废止不合时宜的旧规定，是为下一步出台更具竞争力、更符合高质量发展导向的新政策“清障铺路”，是释放改革信号、提振投资者信心的关键举措。
（三）保障政策连续性与稳定性的现实举措。政策的大幅变动易引发市场疑虑和既有权益纠纷。本次清理并非简单的“一废了之”，其核心目标是在“破旧”的同时为“立新”和“过渡”做好系统性安排。通过制定《通知》及配套工作方案，旨在以规范、透明的方式明确政策边界，保障合法存量权益，稳定市场预期，实现从“旧体系”到“新体系”的平稳切换，维护政府公信力。
二、决策草案的起草过程
本次《通知》决策草案的起草，严格遵循了依法行政与科学决策的原则，过程如下：
（一）坚持依法依规，开展评估论证。起草工作严格以《河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》及上级最新政策文件为依据。前期，县发改、招商、司法等部门联合对全县现行招商引资类文件进行了全面梳理，并开展了专项风险评估，系统研判了废止相关文件可能带来的法律、市场及执行风险，为决策提供了扎实依据。
（二）坚持问题导向，聚焦关键环节。起草过程始终围绕“规范、清理、衔接、重构”这条主线。草案内容不仅明确了废止九项文件的核心决定，更重点设计了针对“企业权益保障”、“工作衔接真空”、“市场预期管理”等关键风险点的应对预案，确保清理工作可控、有序。
（三）坚持协同高效，凝聚部门共识。草案形成过程中，多次征求并吸收了县司法局、财政局、工信局、招商中心、开发区的意见建议，对清理范围、标准、后续工作分工等进行了多轮会商协调，确保了草案内容的可操作性和部门间的责任共识。
三、决策草案的主要内容要点
《通知》决策草案的核心在于“一项决定、一套组合拳”，主要内容包括：
（一）一项核心决定：明确宣布废止《方城县产业集聚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暂行办法》等九项由县政府或县政府办公室于2014年至2023年间制定的招商引资领域行政规范性文件，从根本上清除与当前发展要求不适应的旧政策。
（二）四项配套保障机制：为确保清理决定平稳落地，草案同步规划了以下配套行动：
权益保障机制：要求成立联合工作组，对依据旧政策享有合法权益的企业和项目进行核查登记，按照“尊重历史、依法依规”原则制定并落实过渡方案，保障其合法利益不受损害。
工作衔接机制：指示相关部门立即制定过渡期工作指引，并建立重大招商项目快速决策通道，确保在“新政策”空窗期招商引资与服务企业工作不断档、不脱节。
体系重构机制：立即启动新时期招商引资政策体系的调研起草工作，要求新政策聚焦产业链招商、基金招商、场景赋能等现代化招商方式。
能力与风险防控机制：部署开展招商队伍专业化培训，并制定舆情引导预案，主动解读政策，防范误读，稳定预期。
（三）明确的实施路径与责任：草案对上述决定与机制的实施步骤、牵头单位、配合部门及关键时间节点作出了清晰划分，形成了任务书、时间表与责任链，确保各项工作可执行、可督办、可考核。
四、预期成效与影响
本决策的实施，预期将产生以下综合成效：
制度环境显著优化：及时清除制度障碍，使我县政策体系更加合法、统一、透明，为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。
市场信心有效提振：通过公开、规范、有保障的清理与重构过程，向市场传递我县优化营商环境、拥抱改革的坚定决心，吸引更多优质资本和项目。
政府效能持续提升：倒逼招商理念和方式从“政策优惠依赖”向“专业服务与生态赋能”转型，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招商队伍专业化水平。
风险隐患系统化解：通过前瞻性设计，将政策调整可能引发的法律、稳定等风险降至最低，实现平稳过渡。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
（一）本《通知》决策草案聚焦于对历史文件的“处理”与“衔接”，其本身不直接设定新的权利义务。涉及公民、法人权利义务的新规定，将按程序在未来新制定的政策文件中予以明确。
（二）本次专项清理是全县行政规范性文件定期清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但其范围、标准与工作要求更具针对性。清理结果将按规定程序提请县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后，向社会正式公布。
特此说明。
[bookmark: _GoBack]
起草联系人：张媛媛
联系电话：18039309355
